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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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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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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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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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斐
聯
華
三
元 
徐
光
炎
三
元 
劉
梦
二
元
五   

W-伯
雅
二
元 

除
國
良
二
元 
林
伉
滉
元
个
一
趙
樹
練
元
半 
何
簡
能 
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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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K彩
琴
十
元 
陳
峰
利
五
元 
張
淑
芹
三
元 
張
玉
仔
二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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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寶
珠
元
半

李
崇
脩 
李
永
熊 
李
卓
生 
張

熊

劉

來
 
雷
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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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福
有 
李
聖
時 
林
三
台 
雷
牛.球
曾
 
京 
曾
帝
旺 

宋 
心
李
聰
 
陳
的
勝 
楊
煜
莘
農
四
和
 
謝
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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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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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
松
安 
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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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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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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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ilk
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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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7由
車
行
經
卡
路
街
角G
將
欲
旋
轉
之
際c

適 

與
華
人
一
瓜
菜
眞
相
撞*
、乃
華
启
之
車
無
恙
:'''而
西
人
之
車
反
破 

一
一
輸■.
大
凡
車
之
往
來
左
上
右
落
木
能
稍
越
，惟
西
人
不
遵
上 

落
範
圍 

.C以
致
車
輪
撞
敝
，。于
人
何
尤
上
乃
華
人
尙
忍
氣
呑
聲 

而
某
西
人
反
向
骸
華
人
尋
蚌 
然
卡
為
街
爲
繁
盛
之
區
，曲
直
雖 

瞞
乎
衆
目Q
。所
有
目
擊
之
西
人
。C

羣
言
交
謫V
。而
某
西
人
仍
恃 

頑
不
嚴
幾
致
與
旁
觀
相
勸
者
用
武
。後
爲
警
差
所
見9
秉
公
嚙 

某
西
人
施
以
拳
勇?
其
事
乃
寝
云
。。

••
證華人一名又被截刼 

奉
入
名
黃
江(
譯
責)
昨
往
警
局
投
訴X
謂
其
於
禮
拜
三
晩
、
道 

經
活
蘭
道
夾
亞
拔
街
附
近
、，突
遇
西
匪
三
名

7。
將
其
攔
截)
以
鎗 

指
嚇 
刼
去
敍."
元
，至
該
匪
等
之
身
材
容
貌
。。他
能
認
識
之
云 

e
e
嶺
衙
案
瑣
聞/ 

華
人
名
爵
一
。(
譯
音)
被
控
藏
有
違
禁
藥
品
案"
。昨
日
堂
訊)
。官

▲
@
▼
茲
將
岐
致
公
堂
昆
仲
喉
捐
欵
行
列. 

二

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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盒
點
吆
•

、

陳 
燿 
陳
明
鎌 
郎
忠
楫 
馬
一
燿
鄭
 

5(0 會 
陳
孔
武 

馮
績
瑞 
.
毎 
名
捐
銀 
一 
九
，

含

黨

遍

、

、 

致
公
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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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元 
西
人
占
尾 
黃
鎭
鄭
固
源
 
黃
世
利

每
名
捐
銀
二
兀 

何 
S
 
趙 
豪 
林 

曾
整
毓
：
黃
敦
禮 
鄭 

胡&
星
，
周
新
』

黃 

一
周
*)霖
，陳
明
道 
蔡

李
龍
 
伍
龜
 
梁
添
福 

黃
榮
植 
黄
君
器 
胡
持
金
■ 

周
成
構 
廓
彰
景
每
一 
元
五
毛 

毎
名
捐
銀 
二
人 
一

▲
N
2

尾

利

南

一

&
公
堂
捐
能
丘
元 
陳
源
嘉
二
元   

R
毛 
鄧 
逢 
鄭
持
安 
一 

部
鉅
光 
鄭
酒
隆 
鄭
昌
袁
 
薨 
伍 
興 
每
名
二
元 

列
瑞
堯 
梁
冬
樂 
陳 
科 
鄭
f
永 
鄭
尙
煦 
鄧 
强
， 

星
寰
燕 
鄭
建
保 
鄭
尙
鉄 
黃
兆 
陳
孫
超 
每
二
兀
玉
毛 

厂
磨
車
梨
役

一
致
公
堂
捐
銀r
元 
.
林
志
穩 
黄
派
賢 
陳
孔
麟 
岑
榮
犖 

熊
奕
杰 
羅
壽
山 
伍一8

謙 
謝
汝
振 
林
季
可 
林 
成 

李
池
子
學
仁
 
一李 
源 
黃
禎
詳 
黃
彩
球
吳
益
記
 

黃
增
業 
陳
橋
蔣
 
億
•
李
伯
如 
鄺
競
南 
黃
伯
雅 

陳
觀
德 
阮
連
 
阮
星
本 
每
名
二
兀
五
毛 

辣 
焜 
二
人 
馬
心
倫 
義
源 
蔣
乾 
潘
魯 
每
捐
五
毛 

譚
一
兀
酉 
一
元
五
毛

▲
加
闌
福

張
瑞
元 
容
灼 
趙
烈 
林
田 
每
名
一
元
五
毛 

吳
柏 
黃
開 
每
一
元 
容
業
新 
黃
昂
兆 
張
國
榛
雁
五
毛 

A
亞
板
汝 
致
公
堂
二
元
五
毛 
關
定
育 
曾
如
煥 
蔣
濃
可 

每
捐
三
元 
李
迺
日
捐
二
元 
周 
田 
曾
徐
毓 
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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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傳
龍 
曾
紀
綸 
曾
紀
光 
曾
孟
傳 
曾
傳

贊 
黃 
韶 

鍾
瑞
 
馬
楚
政 
曾
家
毓 
曾
福
萬 
每
名
一
元
五
毛 

曾
傳
培
二
毛
五
仙

▲
卡
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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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堂
九
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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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 
關
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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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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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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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
灼
 
阮
大
鵬
馬
喜
 
魏
興
旋 
黃
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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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文
合 
余
攝
和 
鄧
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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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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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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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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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世
烈 
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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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
黃
擊
燦 
黃
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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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名
三
元 

麥
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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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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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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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元
五
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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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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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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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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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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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
周
焯 
温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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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
江 
張
進 
周
旺 
每
名
五
毛 

▲
錦
補
碌
、

陳
文
相
捐
銀
五
元 
三
益
捐
銀
二
元 
馬
槐
森 
鄧
玩 
林
芳 

鵬
芳
樓 
每
名
一
元
五
毛

協
昌
舞
鄧
發
 
每
名
一
元

黃
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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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本
蔭 
馬
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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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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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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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
衛-
 

曾
長
 
謝
林
彥 
每
五
毛 
李
昌
迺
二
毛
五
仙

(
完)

巴 
10崙
致
公
堂
啓

張
璣
藹 
李
珠
明 
郎
柄
同 
鄧
樹
業

一于

以
上
每
名
捐
銀 
一 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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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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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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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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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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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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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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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 
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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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
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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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鄭
彭
蕃 
池
珍
李
惠
嚅
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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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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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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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兌
 
李
寳
華 
李
有
何
貽
亮
 
廖

明

羅

銳
 

劉
福
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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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
裕 
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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鄺
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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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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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 

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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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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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來 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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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
榮
關 
蔡
秀
衍 
湯
偷
 
楊
煜
華 
湯
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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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
傳
窓 

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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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有
楊
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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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騷
 
I
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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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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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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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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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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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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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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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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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雲
端
梁
潤
鄭
宋
關
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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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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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 
安 
林
杏
舉 
鄭
光
茂 
葉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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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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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
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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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驄
黃
 
就
鄭
年
 
曾
澤
垣 
袁
來
慶 
襦
明
曙 

馮
朝
彬 
蔡
英
逢 
蔡
祥
隆 
吳
錦
昌
温
致
祥
 
諭 
養 

以
t
毎
名
捐
銀
二
毛
五
仙

民
國
八
年 
二
月 
吉
日 

雲
高
華
致
公 

啓
者
家
先
兄
德
潤
向
在
香
港
廣
兆
榮
號
接
理
滙
兌

11蒙 
各
昆 

仲
親
朋
過
愛
至
多
委
托
殊
深
感
謝
但
德
潤
不
幸
已
於
去
歲
逝
世 

故
其
生
意
算
由
弟
家
父
世
本
從
外
洋
東
旋
接
理
如
有
委
托
定
求 

快
捷
迅
速
妥
當
而
副
厚
意
理
當
修
函
走
達
祇
因<
 失
德
潤
舊
日 

所
存
各
昆
仲
親
朋
之
牌
照
部
故
未
能
一
一
按
址
華
聞
特
登
數
言 

於
報
端
俾
各
兄
弟
親
朋
週
知
焉

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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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址
由
畸
前
冲
海
滞
决
沒
覇
嘲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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啓
者
片
打
售 
一 百 
一 十
四
號
瓊
芳
樓
原
日
係
李
錦
黃
榮
雷
柏
李 

吁
譚
煥
雷
懷
等
合
伴
茲
因
衆
伴
志
圖
別
業
龜
將
全
盤
生
意
架
生 

什
物
槪
頂
與
雷
懷
承
受
訂
期
於
一 
月
十
八
侵
在
瓚
芳
當
衆
交
易 

淸
楚
如
中
西
人
士
等
有
數
目
等
項
關
於
瓊
勇
樓
楼
帽
未
清
者
丹 

祈S
明
理
妥
自
經
交
易
後
承
受
人
槪
不
置
蔑
至
各
客
前
所
欠5 

芳
之
賬
項
概
歸
曾
懷
手
簽
収
特
登
報
佈
吿
一
以
免
後
論
此
停

二
月
五
號 
雷
價
啓

判
破
吿
罰
銀 
一 百
元
。。另
衙
費
。。幷
謂
如
下
次
訊
判
此
等
案

8  

必
科
以
重
罰
云
。。

西
人
笠
巴
氏
。C

. 昨
往
警
局
投
訴5
謂
其
遇
友
人
兩
名8
在
某
旅 

館
酗
飮
致
醉
一。迨
睡
醒
後
。(
摸
其
懷
中
銀
一
百
十
五
元
。。已
不 

翼
而
飛
。e
而
其
友
人
亦
無
踪
影
云90
及
後
警
察
拘
獲
西
人
一
名 

譚
馬
氏
。。指
爲
於
此
案
有
關
，。堂
訊
後
判
將
案
延
候
是
日
再
訊 

華
人
倆
名
一
因
用
麻
包
載
鶏
數
翼 
爲
警
察
探
悉
。。將
其
拘
去

Co 

控
以
會
待
牲
畜
案
二
堂
訊
後
判
被
吿
每
名
罰
銀
二
十
元
另
衙
費 

華
人
袁
丹
利.。。(
譯
音)
因
在
某
店
竊
去
絲
布 
一 塊
。。爲
店
伴
所 

覺
。。故
命
警
察
拘
之
。。控
之
于
案3
堂
訊
後
判
被
吿
入
獄
六
闇 

月
云uc

•■■
禁酒例之主張尙屬游移 

據禁酒和
緩
派
會
員
、C

昨
由
域
囘
埠
所
稱
。。謂
是
年
禁
酒
之
例 

一。昨
已
繕
禀
呈
請
政
府
將
現
時
之
禁
酒
幽
惨
正
。。由
政
府
直
接 

管
理
。。專
賣
各
種
酒
品
。。如
此
議
不
行CC
則
由
各
兵
士
發
表
其 

意
見
。。以
便
投
票
取
决
云
。。

據
禁
酒
會
所
主
張
。c

則
與
和
緩
派
相
反
。c

昨   

a
 拜
二
日
禁
酒
會 

幹
事
部
聚
會
。。發
表
其
意
見CO
則
謂
現
時
禁
酒
例
之
不
良
。。皆 

因
該
例
不
嚴
行
之
故
。。現 8
 派
委
謁
見
檢
事8$

長
花
利
氏
。。及 

禁
酒
委
員
。。將
該
例
詳
細
研
究
云
。。

•••
警察又檢擧賭博

副
警
長
列
打
地
路
氏
。。偕
仝
偵
探
多
名
，。於
昨
晚B
往
片
打
街 

東
端
門*
三
號
。。檢
舉
賭
博
。，拘
去
華
人
二
十
三
名
。
控
以
聚 

賭
案
。。負
首
者
具
保
銀
一
百
元
。。其
绘
每
名
具
保
銀
二
十
五
元 

or
均
於
量
早
保
出
候
訊
。。

•
*
衛生官之昭示 

本
埠
备
心
官
根
打
喜
路
氏
。。近
見
各
處
時
瘦
流
行
。。多
因
議
汚 

之
物
所
傳
染
、5
是
以
四
處
巡
視
。C

諄
諄
誥
誡
、。着
令
凡
于
居
住 

之
毋0
。務
宜
整
潔
。。于
空
閒
之
地
。。不
宜
堆
積
汚
物
。。倘
若
至 

再$
 三
勤
曲G
。然
仍
置
之
不
理
。。定
必
實
行
千
究
云
。。

▲
加
屬
新
聞▼

一今朝滙價(
每百)
七十九元八

由唐山新到腰太子祥登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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悅來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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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打怖 一隙二 
唯話詩磨三0
九七 
一

一 
磁
哥
林

雲
昇
一 

高
甲

華
戲
 

埠
院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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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民 大 旅 館 »
,/二
九

▲◎▼
承 
受
廣
吿

敬
啓
者
布
蘭
埠
傘
彩
芳
原
日
所
創
之
餐
館
寸
自
志
圖
別
業
願
博
一 

全
盤
生
意
什
物
槪
頂
與
曾
忠
林
時
彩
笺
承
受
訂
窮
於 
月
十
学
一 

在
舗
交
易
淸
楚
若
有
欠
到
中
西
各
數
目
等
年
早
日
報
明
理
妥
若
一. 

一
過
期
不
到
是
爲
自
懐
承
受
人
槪
不
置
理
登
報
聲
明
以
免
後
為
自 

交
易
後
財
發
萬
金
與
李
彩
芳
無
涉
此
佈 

Y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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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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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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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ta"

▲
左
治
街
東
閃
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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